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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27日，李某、廖某为清偿债务到广
西南宁某地产经纪公司急售两人名下位于南宁市某
小区已交付使用但未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房产及车位
（以下统称案涉房屋），张某作为地产经纪公司员
工接待了李某，其间双方一致达成100万元成交的
意见，并在当日签订该地产经纪公司提供的房屋买
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张某于签订合同之日支付
全部房款，买卖双方应共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
续。当日，张某先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某支付
购房款共计100万元，李某向张某交付小区门禁卡
及房屋钥匙。此后，张某多次要求李某协助办理房
屋过户手续，李某均未能及时办理。
  2023年8月21日，李某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缴
纳房屋契税时发现，在同年8月杨某在诉李某、廖
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以500万元为限额保
全李某、廖某名下的财产，因案涉房屋仍登记在李
某、廖某名下，故该案涉房屋已被法院查封。张某
遂以其已于2023年6月27日购买并实际占有案涉房
屋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法院解除对案涉房屋的
保全措施。
  受诉法院经审查于2024年4月1日作出执行裁定
书，裁定张某的异议请求成立。杨某不服，以张
某、李某、廖某恶意串通、低价转移财产为由，将
三人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
诉，请求继续对案涉房屋采取查封措施。
  审理期间，法院根据杨某的申请查询了李某的
银行流水，未发现李某、张某间存在其他资金往
来，同时也向南宁市某区税务局、南宁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申请调查案涉房屋所在小区2023年6月至7月
的二手房成交价格，发现该时段小区并无其他二手
房买卖登记情况，但该中心提供了相近时间内该小
区两套房屋的交易价格，分别为10413元/m²、
12143元/m²。
  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23
年6月27日，有支付购房款的手机银行转账电子回
单予以佐证，且杨某申请调查的银行流水已排除买
卖双方存在其他资金往来的可能，可以认定案涉房
屋的买卖时间在被法院查封之前，且合同合法
有效。
  案涉小区所在地区的房屋交易价受市场经济形
势、交易活跃度等因素影响较大，且是在卖方急于
出手并要求买方全款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双方交
易的价格8696元/m²虽略低于市场交易价，但不属
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张某已付清购房款，李某和廖某在法院查封前
已将小区门禁卡及案涉房屋钥匙交给张某，张某已
合法占有该房屋。同时并无证据证明是张某怠于办
理过户登记。
  综上，案涉房屋的买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中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法院依法驳回杨某的诉
讼请求。

  全款买房准备办理过户
手续时，却被告知因原房主欠
债，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申请
解封后，又被原房主的债权人起诉。
那么，这套房子到底归谁所有？通过
以下案例，一起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基本案情

  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是对过
错责任的规定。所谓过错责任，是指造成损害是否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必须要看行为人是否有过错，
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无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
中，过错是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核心要
件，也是人民法院审理侵权案件的主要考虑因素。
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或
者行为。受害人的体质情况、自身疾病是一种身体
的客观情况，与其主观心态行为无关。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受害人没有责任，即认定其没有过错，而
若将受害人的特殊状况认定为过错，缺乏法律和事
实依据。
  因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损害的，尽管损害后果
与其自身疾病可能会引起临床症状的恶化，但受害
人的自身疾病并不属于交通事故中的过错，不能因
此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侵权人或
者责任承担者要求以医学鉴定机构认定的损害后果
的参与度比例减轻其赔付责任的抗辩没有法律依
据，不应予以支持。法院应当严格区分受害人身体
所受伤害在病理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法规的责任因
果关系，如果损害后果是
由交通事故引发和造成
的，应当据此确定侵
权人的赔偿责任。

  毛某驾驶车辆与赵某发生交通事故，交警作出
毛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事故发生后，赵某在
医院治疗82天后出院。经司法机构鉴定，赵某构成
人体损伤九级伤残，误工时间180天，护理期90
天，营养期90天。赵某将毛某及其投保交强险、商
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赔偿
其损失420766.54元。
  保险公司辩称，赵某自身患有强直性脊柱炎，
其个人体质对损害后果具有扩大的影响，因此申请
对赵某体质与损害后果做参与度鉴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
三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从本次交通事
故原告受到损伤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本
次交通事故的发生系因被告毛某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对本次事故
不负责任，赵某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仅是事故造成后
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赵
某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
者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情形。虽然赵某患有强直性
脊柱炎，但并未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确定事故责
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
应扣减，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也仅限于受害人故意
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因此对保险公司的申请，法
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赵某的全部损
失。判决作出后，原告、被告均未提出上诉。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自身存在的疾病
可能对损害的后果产生影响，是否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近日，德州市陵城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认定受害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仅是事
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其对损害的发生
或扩大没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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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不动产经

登记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对于买房人而言，
产权过户登记完毕，房屋所有权才依法设定，因
此在购买房屋后，应及时要求卖方履行过户义
务，否则将有可能出现一房多卖、卖家违约以及
房屋被强制执行的风险。若在现实中确实出现已
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或已按约定支付部分购房款并
愿意继续支付剩余价款，已实际占有使用房屋，
且并非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所
购房产被法院查封的，可以依据法律关于优先保
护购房人权利的规定，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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